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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缺失是一种经济行为，存在于居民个人 、企 

业和政府经济主体之中，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 

反映出来。诚信缺失经济行为的泛滥出现在从计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是经济主 

体对制度缝隙寻隙的结果。不完备契约和制度变迁 

粘性是导致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和条件。诚信缺失 

往往表现为对经济行为规则的违背、对诚实守信的 

商业道德的背离和对法律及规章制度的违反，具有 

较强的负外部性和负内部性 ，必须进行规制。 

一

、不完备契约与诚信缺失 

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 

主体的诚信就是对契约的履行和遵守，失信则是对 

契约的违背。契约 内容的不完备 、契约人的机会主 

义倾 向和低履约成本导致 了不完备契约。不完备契 

约为经济主体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条件。 

1．契约 内容的不完备与诚信缺失 

内容完备的契约为诚信守约进而为诚信的经济 

行为奠定了契约基础，由于信息不完全 、不对称 ，现 

实中的契约内容往往是不完备的，不完备的契约内 

容为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契约 

内容的不完备往往表现为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契约中 

设置道德风险提供了可能，如通过出具虚假合 同的 

行为逃避合同的履行，通过模糊合同事项或权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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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对等的合 同的签订等行为逃避合同的风险。在 

契约内容不完备的条件下，契约中的一方当事人会 

利用契约中的漏洞占用另一方的准租(Milgrom，P． 

and Roberts，1992)，在具有专用性资产安排的契约 

中会产生“敲竹杠”(hold—up)的经济行为。 

2．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诚信缺失 

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和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特性决定 了契约人是有限理性 的，契约 

人的有限理性往往产生机会主义倾 向。在契约的缔 

结和履行过程中，拥有信息优势 的一方利用信息优 

势创造诚信缺失，在可能增加 自己的利益时选择违 

背承诺 ，或者拒绝真实信息的披露，或者故意发出错 

误的信息，通过有选 择性 的信息传递增加 自己利益 

而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拥有信息劣势的一 

方，由于能力 、知识 、经验和信息搜集高成本的限制， 

往往“漠视”拥有信息优势的契约人的不诚信的经济 

行为 ，或者对这种行为产生幻觉而查觉不出。 

3．低履约成本与诚信缺失 

履约成本是指缔结契约的一方对另一方违约后 

强制执行合约并要求赔偿 的成本，履约成本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缔约双方对契约遵守与违背的选择 。当 

履约成本高时，缔约的一方或者双方会选择守约；当 

履约成本低 时，缔 约的一方或双方都会选择违约。 



假冒伪劣产品、虚假信息传递、逃废银行债务等诚信 

缺失的经济行为构成了双重违约关系，即构成交易 

双方的不同利益集团之 问一方违约，同时这个违约 

的利益集团也存在与政府之间的违约关系。黑市交 

易、灰市交易、无证经营等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存在 

单重违约关系，即构成交易双方的不同利益集团之 

间往往不存在违约关系，违约关系只存在于两个不 

同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在双重违约中由于法律制 

度有漏洞，或者惩罚力度不大，或者在司法和执法的 

过程中有地方政府保护，违约成本很低，所以违约是 

当然的选择。在单重违约中，构成交易双方的不同 

利益集团之问的守约在于他们之间违约的成本高而 

守约带来的收益很大 ，利益集 团与政 府之间的违约 

成本相对较低，这在有地方政府或政府官员作保护 

伞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二、制度变迁粘性与诚信缺失 

制度变迁是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 

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制度变迁表现出粘性的特 

征。制度变迁粘性主要体现在制度遗产约束、制度 

变迁速度粘性和制度变迁方向“颤抖”。制度变迁粘 

性导致了经济主体的诚信缺失。 

1．制度遗产约束与诚信缺失 

制度遗产是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制度遗产约 

束是制度变迁粘性的表现之一。制度遗产对制度变 

迁的约束表现为新制度 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旧制 

度 中的某些因素 ，有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制度变迁进 

入“锁入”状态，有的因素虽不能导致“锁入”状态的 

出现但会使新制度表现出带有某些旧制度因素的惯 

性，从而制度变迁呈现出粘性状态。 

远期初始条件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萌芽，浓 

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依然存在，当制度朝着经济主体 

分散化、自由化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时，具有封 

建主义的宗法意识的诚信观、封建特权以及资本主 

义发展初期的尔虞我诈、“无商不奸”的诚信缺失经 

济行为形成惯性 ，沿着制度变迁路径对市场经济体 

制条件下经济主体行为产生影响。另一个成为惯性 

影响现存体制下经济主体行为的因素是近期初始条 

件中的权责分离、经济为政治服务的虚假经济行为。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权力是高度集中的， 

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经营上没有 自主权因而 

也没有责任，缺乏社会责任感 ，这一惯性的使然使得 

经济主体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走私等诚信缺失 

的经济行为熟视无 睹，甚至还成为经常购买和消费 

这些商品的常客。同时，“文化大革命”中基于经济 

为政治服务的虚假的经济行为对做假帐、传递虚假 

信息等造假的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仍有影响。 

2．制度变迁速度粘性与诚信缺失 

制度变迁的速度粘性，使新旧体制之间出现了 

空档，或弥补空档所需的时间过长，给诚信缺失的经 

济行为的制度寻隙生长机制提供了条件，具体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 发育程度低 、市 场组织不完 

善、市场规则不健全 ，竞 争不能充分展开，因而不能 

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以切断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的 

“销路”。二是法律法规体系建立滞后，缺乏规制诚 

信缺失经济行为的有足够惩罚力度的法律法规条 

文，降低了诚信缺失经济行为主体失信的成本。三 

是“双轨制”的制度缝隙为诚信缺失经济行为开辟了 

通道 ，以寻租行为为例 ，20世纪 80年代初的寻租源 

于流通领域的“双轨制”。 

3．制度 变迁方 向“颤抖 ”与 诚信 缺失 

制度变迁方向的“颤抖”是制度变迁粘性的又一 

表现。制度变迁带来的普遍报酬递增可以使制度变 

迁沿着初始设计的路径良性发展，但当制度变迁带 

来的报酬不能普遍递增 ，报酬普遍递增的不完全性 

使制度变迁方向发生“颤抖”，从而滋生诚信缺失的 

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报酬普遍递增 

的不完全性 的连续性惯性影响造成了收入差距的过 

于拉大甚至是不公，收入差距的过大和不公为诚信 

缺失的经济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不平衡心理 

支撑 ，有的人挺而走 险，选择诸 如生产假 冒伪劣产 

品、偷税漏税等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二是既得利 

益集团保护和继续寻觅既得利益的诚信缺失的经济 

行为。“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分税制”强化了地 

方政府在经济上 的独立行 为，激发 了地方政府 的积 

极性，但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却成了 

假冒伪劣产品、走私等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的保护 

伞。同时，寻租和违规 的政府行为所带来的巨大收 

益也促使了政府官员过度的行政干预和滥用行政职 

权的腐败行 为的产生。三是 以产权改革为背景 的 

“挖公”的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从国有企业的“放 

权让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改革，为企业发 

展带来了活力 ，企业活力 的增强给国家和社会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给企业经理人员带来了高额 

的收益，这要求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但在进一步 

深化企业产权改革时，国有大中型企业却 出现了 

“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 中出 

现的管理层收购为“挖公”、寻租等诚信缺失的经济 

行为的产生带来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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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诚信规制的制度安排 

诚信缺失与不完备契约、制度变迁粘性密切相 

关，因此诚信规制的制度安排在于改善不完备契约 

和制度变迁粘性的制度安排。改善不完备契约和制 

度变迁粘性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 

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改善不完全市场以改善不完备 

契约、解决制度遗产约束、制度变迁方向“颤抖”等问 

题；二是通过修正报酬普遍递增不完全性的制度安 

排解决制度变迁速度粘性和方向“颤抖”等问题。 

1．改善不完全市场的制度安排 

市场不完全的重要原因和特征表现为信息的不 

完全和不对称。信息不完全 、不对称导致 了契约内 

容的不完备、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低履约成本，为诚 

信缺失的经济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我国制度变 

迁远期初始条件带有 萌芽性质 的市场，以及近期初 

始条件被计划完全替代的市场封杀，拉大了新制度 

中市场建立和完善的时间跨度 ，从而市场的不完全 

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改善不完全市场 以解 

决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的诚信规制问题。 

(1)完善市场规则 

市场规则分为保护有效竞争的市场规则和保障 

契约执行的市场规则两种类型，前一种是竞争范式 

的市场规则，后一种是制度范式的市场规则(洪银 

兴 ，2005)。从制度 变迁 的角度来看，这种划分方式 

可转化为制度变迁方向的市场规则和保证制度变迁 

方向的市场规则 。制度变迁方向的市场规则就是促 

进和保护市场竞争，让价值规律发挥充分作用，这种 

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规则。保证变迁 

方向的市场规则是指以降低交易费用为主的市场规 

则 ，这种规制主要通过规范经济 主体行为保障契约 

执行，从而保障市场竞争规则的良性运行。 

第一 ，完善制度变迁方向的市场规则，主要是要 

完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建立拥有真实产权的市 

场竞争主体，使市场竞争主体能自主决策、自主承担 

经济责任，将竞争的风险、收益、产品责任结合起来。 

二是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通过 

竞争的充 分展开 杜绝诚信 缺失 的经济行 为 的“销 

路”，将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主体踢出局。 

第二，完善保证制度变迁方向的市场规则，主要 

是完善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 

护，通过市场准入、业务拆分等方式给行业垄断注入 

竞争因子；通过政府行为的规范打破来 自地方政府 

保护的行政垄断。二是完善规范投机市场如证券市 

场、房地产市场的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建立自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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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他律机制，将投机行为限制在最低程度上。 

(2)加强信息披露 

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不完全市场的一个重 

要原因，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 

是信息 自然的不完全、不对称 ；二是信息人为的不完 

全、不对称，因此必须加强信息的披露。加强信息披 

露的实质就是要降低经济主体搜集和传递信息的成 

本，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第一，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建立信 

息披露体系，包括社会征信体系、行业征信体系和企 

业内部的信息披露制度，如通过提供搜集和披露信 

息的公共服务如制定产 品质量标准和判定方法 ，并 

强制性规定产品必须携带质量说明书等措施，改善 

信息的不完全，或者通过征信体系的信息识别诚信 

缺失的经济主体，或者制定带有严厉措施的法律来 

惩治这些机会主义者，对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进行 

规制。对于资产的专用性带来的不完备契约所可能 

导致的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可以通过由掌握信息 

的第三方来裁定的措施，如法律规定认可的契约条 

件等，对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进行规制。二是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 ，提供及时 、可靠、全面的信息；三是完 

善信息披露责任制度 ，打击虚假信息的披露。 

第二，设计信息披露机制。根据信息经济学理 

论，通过激励合同、惩罚机制的设计和信号传递模型 

解决事前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息甄别解决事后的 

信息不对称。 

(3)规范和把握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力度 

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力度对改善市场的不完 

全性有重要影响，政府的过多干预和过于放纵都会 

加重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为此必须规范政府行为 ，把 

握好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力度 ，建立政府诚信。 

第一，规范政府介入市场范围。市场经济要求 

政府由原来包揽一切的全职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 

府，主要介入市场失灵领域，供给市场经济正常运行 

的制度 ，对不规范的市场行为进行干预，而不是越位 

和错位去干预企业 自主的经营行为。 

第二 ，把握政府介入市场力度。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是服务型政府 ，决定 了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 

不再是行政命令式干预，而是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干预，做到制 

度供给诚信和制度执行诚信。 

2．修正报酬普遍递增不完全性的制度安排 

由于制度变迁过程 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制度变 

迁所带来的报酬普遍递增出现了偏差，表现出报酬 



递增的不完全性 ，这种不完全性造成了制度变迁速 

度粘性和方向“颤抖”，从而为诚信缺失经济行为的 

产生提供了条件。因此，基于诚信规制的要求，必须 

对报酬普遍递增 的不完全性进行修正 ，在某种程度 

上 ，对报酬普遍递增不完全性的修正过程就是对诚 

信缺失经济行为进行规制的过程。对报酬普遍递增 

不完全性进行修正 的关键在 于保护合法利益、整治 

不合理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第一，明确和保护产权。产权是指人们对物的 

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 系，它是用来界定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 

间如何进行补偿 的规则 ，因此产权的功能就是帮助 
一 个经济主体与其它经济主体进行交易的预期。由 

于产权安排的不同，人们对交易的预期也不一样，因 

此通过产权改革，设置人们预期利益和实际利益都 

向报酬普遍递增完全性转化的产权，就成了消除特 

殊集团利益、特别是消除诚信缺失的经济行为主体 

利益的最好办法。明确和保护产权，首先要 划清产 

权边界、明确产权归属主体，这是利用产权设置消除 

特殊集团利益 的关键。划清产权边界和明确产权归 

属主体的过程就是对模糊产权的利益调整和重新设 

置的过程 ，通过利益的调整和重新设置赋予制度变 

迁所带来的报酬普遍递增以完全性的特征。其次是 

要保证产权的完整性。一个完整的产权包括对资源 

的所有权、使用权 、转让权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收入的 

享有权，如果权利所有者对他所拥有 的权利有排他 

的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 自由的转让权 ，则他所拥 

有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些权利受到限制或禁止， 

则这种产权是不完整的或残缺的。完整的产权是享 

有完整收益的保证。再次是要保护合法 的产权。经 

过划清边界和明确归属主体的完整产权必须受到保 

护 。最后是要重新设置产权 ，消除特殊集团的利益 ， 

以及由既得特殊集 团利益 所产生 的对制度 变迁 的 

阻碍。 

第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产权的有效性 主要 

看它是否能为它所支配下的经济主体提供将外部性 

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我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的现存组织结构对产权的有效性支持不够。国有企 

业的使用权由国家选择的代理人来行使，但代理人 

对资源的使用、转让和最终成果的分享没有充分的 

权能，缺乏对代理人提高经济绩效、按规操作的激 

励，因而外部性较大。集体企业的成员都有权分享 

共有的权利，但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 

所产生的成本却由集体企业所有的成员来承担，产 

生了很大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 的直接结果导致了 

报酬普遍递增的不完全性 ，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合适 

的组织结构来避免这些外部性 的产生，这就是公司 

治理结构问题。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规范企业 内 

部人员行为的外部性 ，即降低代理成本 ，使所有者不 

干预公司的 日常经营 ，并保证 经理 阶层能以股东利 

益最大化和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为此，必须做 

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赋予企业以法人财产权 ；二 

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内部管理构架，合理划 

分各层次管理人员 的权能职责 ；三是责 、权 、利相结 

合并加强监督。 

第三，规范政府行为。规范政府的行为在于消 

除寻租引起 的报酬普遍递增 的不完全性 ，因此凡是 

可能导致寻租行为产生的政府行为都要加 以规范。 

可能导致寻租行为产生的政府行为主要有政府的干 

预、政府参与公共资源分配的经济行为、“软政权”的 

存在等。被俘虏的政府干预和干预方式的不当导致 

了政府干预领域的寻租行为，政府参与公共资源分 

配的经济行为是产生“权钱交易”的温床，“软政权” 

的行政使寻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增加政府干 

预和政府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透明度、减少政府参 

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机率、“软政权”向“硬政权”的转 

变是消除寻租行为 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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